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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防盗报警器材安装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f车辆防盗报警器材的安装、验收与服务的荃本技术要求;并对产品安装单位和安装人

员以及相应的管理_I一作提出了要求，是指导安装与服务、检验其质量的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出厂后的车辆防盗报警器材(以下简称为产品，包含电子的、机械的、机电一体化的等

各类产品)的安装与服务。

规范 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儿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0408. 2-200()人侵探测器 第2部分:室内用超声波多普勒探测器(i山IEC 60839-2-4)

    (出土0408. 3-200。 人侵探测器 第3部分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idt IEC 60839-2-5)

    GB 10408. 4- 2000  A侵探MAJ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人侵探测器(neq IEC 60839-2-3)

    GB 15209- 1994 磁开关人侵探测器

    GB 13740  1995 汽车防盗装置性能要求

    GA 2-1999 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小客车(mod IEC 839-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第12号令《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管理办

法N

安装基本要 求

3.1 总则

    安装是使车辆防盗报警产品实现其预定防范性能、提高其防破坏和防技术解除能力的关键环节。

    通过安装，在最大限度发挥产品防范性能的同时，将产品由于安装而对车辆的可能影响降至最低

H便于使用和维护。

3.2 市场 准入

    对产品及其安装者的市场准人要求见附录Aa

13 安装基本要求

13-1 将产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能与车辆融为一体的系统，制定出合理的安装方案

3.3.2 在安装产品时，如果车辆已经安装了或正在考虑安装其他报警设备，则应确保这些不同的器材

在预先布置、维护、操作和效能方面互相兼容而不会降低其性能指标。

3.13 在安装产品时，如果车辆的状况或用户的要求不符合相关标准对技术防范的要求(如止动、探

测、报警等)，安装人员应向用户明确提示，为用户提供正确的安装意见 如果可能发生影响车辆行驶与

安全的问题，或是可能发生产品不能发挥预定防范性能的问题，应暂停安装，与用户协商解决，并且在安

装记录中如实记载车辆的相关状况或用户的要求。

3.3.4 在任何情况下，处理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应优先考虑车辆乘员的人身安全

I35 应使误报警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不得因安装操作而造成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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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已安装止动装置的车辆.应确保其在发动机已经_r.作的情况下不得发生止动。

    注 如果在发动机已经工作的情况 F需要发生止动(强制熄火)，应由国家的、行业的或地方的标准、法规另行规定

13.7 安装报警装置时，应使其位于发出报警信号最显著而又不会轻易被封堵，月能避开有害影响(如

高温、摩擦、挤压、侵蚀等)的部位

3.3.8 安装探测器/传感器装置时，应使其位于获取信号有利而又不至于因环境条件引起误报或漏报

警的位置上。还应该考虑探测器/传感器装置安装后不易被他人触动或改变性能

I39 安装手动操作装置时，应使得发生意外事故或被未授权人操作的风险降至最小，而授权使用者

容易操作 。

3.3门0 安装使用的辅助材料(如线缆、胶带、接插件、固定件等)应符合车辆的环境条件要求，如耐高

温、低温以及阻燃、耐侵蚀、防尘防水等，或采用汽车行业专用材料

3.3-11 必须达到以下最低限度的安装水平:

    a) 应按照产品制造厂指定的用途并且根据制造厂的说明和要求进行安装，在技术和方法上的变

        动必须征得制造厂的书面同意;

    b) 产品安装后不能降低其指标和性能;

    ;) 产品安装后不能影响车辆原有的安全与行驶性能;

    d) 产品安装后不能给川户造成驾驶、上下车等的不便

3.4 保密

    安装单位和安装人员应对所有与安全和防范性能有关的技术细节(包括密码、“钥匙”、安装布局、可

能被破坏或被技术解除的薄弱环节等)1.格保密。

I5 安装基本程序和通常安装过程

    安装的基本程序见图),安装的通常过程见图20指导产品的安装应有文件化的程序

36 安装资料

I6门 编制产品安装资料应遵照国家的、行业的、地方的相关标准和法规的要求.并以产品制造厂的说

明和要求为基本依据口应明确产品安装的方案、方法和要求，内容应详尽，明r而又容易理解

16.2 安装资料通常包括说明书、指南、图纸等文字资料fa /或音像资料。

3.6.3 安装资料应包括下述内容

    a) 适合安装该产品的车辆名称及介型名录 根据产品是专用的或通用的，名录可以列出产品通用

        的车辆类型，或是列出其体适用的车辆清单(见附录A的A.6);

    b) 产品组成与部件、备件附件;

    (一) 产品1作电源电压范围和系统电流消耗值;

    d)安装布局的图形或照片;

    e) 布线图、布线说明、接线的推荐方法;

    n 外接输人和输出电路的特点;

    妒 需要调整、调试的部分和调整、调试步骤;

    h)部件布置说明(定位和取向);

    ，) 部件与布线的令门固定与加固;

    i) 电路接电源与保险熔断说明:

    k) 专月了上具及使用方法;

    }) 提出允许产品代换、扩展的方案及其方法，以及不允许产品作某些代换、扩展的警告。

3.6.4 任何资料中都不得包含以任何非正常操作方法使产品解除警戒或中止报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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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安装准各 、

(产品、工其、备件、附件和资料等)

检查判断车辆状况

    确定安装方案
(一般应征得用户同愈)

实施安装

(分步实施)

每步骤检查核 实

全而枪查、最后招理

枪验产品功能和安装质量

移交用户

图 1 安装 的基本 程序

将产品各部分按

预定安装方案布局

产品和车辆间的
电路和机械连接

对安装部分阂定和加固

复原车辆被拆卸
或打开的部分

检查/验证安装质量

  产品功能正常

图 2 安装的通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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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质量与技术要 求

4门 以下操作防止发生线路短路

    。) 确保接线正确 线缆芯线裸露处、接头处应包裹严实，保证良好的电气绝缘;

    b) 所有安装部件和连线应可靠地固定在车体或车辆部件r，不得受到车辆可活动部分的挤压、

        摩擦而影响电气绝缘;

    。) 放置产品的各个部件以及使用或放置丁_具时应避免引起线路短路;

    〔{) 不得省略任何熔断保险装置(如保险管、保险ff、保险座等)

4. 2 保证产品安装后不影响产品性能

4. 2. 1 产品安装后，车辆的正常驾驶、维护保养等操作对其应无不良影响。

4. 2. 2 安装后的产品应避开高温和频繁磨擦、挤压的部位(如发动机、起动机、制动踏板、离合器踏板、

油门踏板、方向盘转轴、变速杆、门轴等等).避不开时应有保护性措施

4.2.3 产品安装位置应避开车内强电磁干扰的部位叻口发电机、点火高压线、车载电台等)。产品的大线

还应尽量离开车体的金属部件。

4.2.4 产品安装位置应选择有利于防尘防水的位置，产品机壳有开日的部分应朝向不易进水的方向

4. 3 保证产品安装后不影响车辆的性能

4. 3门 与产品安装部位无关的车辆其他部分，严禁试探、触动。

4. 3.2 安装时尽量不动或少动车辆的部件 尽可能利用原车设计来实现产品的安装。应利用车r.的过

线孔和固线卡使产品的连线走线合理，利用车上的固定孔和紧固件固定产品的部件。

4. 3. 3 对安装时必须触动的车辆部分应在完成安装后恢复其原状或原功能。

4. 3.4 不是必须时不得切断车辆的原电路，尽量不剥、不断车辆原电线，与车上电路接通尽可能采用并

联接线法 3

4.3.5 对负载电流大的连线要采取保险措施(如接人限定电流值的保险管、保险丝等)。

4.4 安装过程中须杜绝如下操作 :

    a， 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操作;

    b) 挪动、改变车辆中与产品安装无关的任何装置、设备;

    。) 对不熟悉的车辆未经分析判断而采取不规范的安装操作;

    d) 操作不当或粗心，造成车辆系统短路或断路，或造成车上装置、设备无法恢复原状;

    。)操作不当或连接错误，造成产品损坏甚至连带车辆的装置、设备损坏;

    f) 发现或怀疑车辆与安装有关的部分存在故障后仍然继续安装;

    9) 切断车上有防拆保护功能的电子设备(如断电源线后不输人特定密码就不再工作的音响、导航

        等设备)的电源线;

    h) 偷工减料.随意更换、代替产品部件;

    ) 由于安装不牢而影响探测或报警效果;

    户 未清点完工具、安装 器材 及安装用品时 ，或未判 明是否环右人在操作时.随章涌 由或 发动车辆

5 加强防破坏、防技术解除的措施

    采取以下措施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防破坏能力和防技术解除能力，达到3.3.1,3.3.2,3.3.7,3.3.8

的要求

5.1

5.2

解除

5.3

防止或迟滞他人触及(包括利用工具的触及)、接近产品易被破坏和易被技术解除的部分

充分利用车体本身有防护能力的部位对产品加以防护，使之不易被外来故意操作所破坏和技术

隐蔽安装或伪装。对易被发现的、可能被破坏和被技术解除的产品部件、连线实施隐蔽安装或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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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使其不易寻找，不易被外来的故意操作所破坏和技术解除。

5.4 不便隐蔽和伪装时，使产品部件、连线的功能不易被识别

5.5 发出报警信号的装置(如报警喇叭)应选择在报警信号不受阻挡、他人难以接近并能受到实体保护

的位置上安装

5. 6 在负载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可利用车辆的喇叭同时报警

5.了 探测器应选择最利于获得探测信息且漏报警、误报警可能性最小的位置和方式安装。

5.8 探测器的探测定向、作用范围、灵敏度等应在安装时正确地设置和调整，且不能被使用者轻易地自

行设置和调整

5.9 关键的连线可采用多条线不同走向的连接方式，防止被轻易断路。

5门0 增加适当的实体防护措施 如运用网、笼、套、罩等加强外露的、易被破坏和易被技术解除的部分

的防护

5.11 增加备用电源(但不得使用 一次性电池)。

5.12 不断 兑结产品安装以及防破坏和M $r术解除 的经41封训 ，不断补充 、穿善 公m枯犬咨料_

6 安装

6. 1 安装技术准备

6.1.1 技术资料准备〕包括产品安装的技术资料与车辆本身的技术资料

6门.2 技术方案准备 依据车辆和产品的技术资料、安装部位、安装程序，以及安装工具、安装人员技术

水平情况、可能出现的问题等预定技术方案

6. 2 安装器材准备

6.2. 1 备齐产品及其备件、附件。

6.2.2 准 备安装用的工 具、材料和线缆 。

6.2.3 接续线必须保证和产品连线的外皮颜色、芯线材质和线径相同(或优于)。大负载电流线缆的线

径和接点应充分保证线上的电压降不影响产品性能指标，特别是与车辆起动机、发动机、车灯、喇叭有关

的线缆和接点、产品的电源线、声响信号装置线等(线上的电压降均不大于电源电压的150o)

6. 2.4 除非产品相关资料中明确准许，否则不得更换、代替产品部件

6.3 线接头

    所有线接头的连接必须采用下述方法之一、并进行可靠的电气绝缘:

      ) 不短于10 m二的绞合;

    b) “热”焊接(注意焊接时不应使车辆电气设备被烫坏或击穿);

    c) 使用制造厂推荐的夹线片、接线端子等及其专用工具加以紧固

6.4 接 车辆 电源负极 (又称 接铁”)

    注:由丁现代车辆电源的负极接车辆的金属车身.因此接电源负极又称“接铁”，使产品和车辆电源的负极相接才能

        成为 个系统 保证正常工作

6.4. 1 接铁点依次If以选择:车辆蓄电池负极、车辆本身电器的接铁点(接铁线)、可良好接触金属车身

的车辆本身的孔位

6.4.2 对负载电流大的连线必须优选接铁点.接铁应就近，连线的电阻值尽可能小(连线应短、线径应

粗 )。

6.4.3 产品若有多个部件需接铁，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汇总一个点再接铁;也可以在车辆不同部位分别

选择良好的接铁点〔

6.5 接车辆电源正极

6.5门 接车辆电源正极时要注意防止与 铁”短路的任何可能口

6.5.2 负载电流大的连线接电源止极一 般应当选择车辆蓄电池正极线、点火开关上的点火线束中的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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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 。

6. 5. 3 要求熔断保险的接线，不得省略产品自带的熔断保险;如果还利用车辆本身的保险装置，则线上

的最大总负载值不应超出车辆原装保险的熔断值

6.6 固定与加固

6. 6门 完成接线后，对产品各部件和线束应进行固定，常用固定方法包括:

    a) 利用车身原有孔位、紧固件、固线卡、支架/托架等固定;

    b) 利用车辆的管路、线路做缠绕、捆扎;

    。) 利用车辆的过线孔走线;

    (1) 利J月车窗、车门的压线条、压线板走线(但应避免线缆被压坏);

    e) 打孔固定(打孔时可选择车身上的多余孔位加以利用，或选择车上容易打穿又方便固定的位置

          操作 )

6. 6.2 除用上述方法固定外，还应进行加固，常用简便加固方法包括:

    a) 使用绝缘胶带捆扎，起到绝缘、防水防尘、稳固的作用;

    b) 使用胶粘材料;

    c) 采用 5.10所述 的方法 。

7 文件提供

7门 产 品安装单

    安装单是表征产品安装质量的依据。安装单位应向每位已安装产品的用户提交安装单。推荐采用

的安装单样式见附录Bo

    安装单一式两份，j月户和安装单位各执一份。

了.2 说明书

    产品安装后，安装单位应向用户提交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产品制造厂随产品提供的

使用说明书(原厂说明书)为基础。如果产品安装后没有影响和改变产品的使用，则提交原厂说明书;否

则提交的使用说明书应是安装单位署名的使用说明书(包括对原厂说明书的相应补充和修改)。

了.3 存档

    安装单位的安装单原件及其电子文木(一般应当是只读文档)应存档待查 安装单位应能随时提交

安装单及其汇总资料。

了.4 质量与服务承诺

    安装单位应书面承诺产品安装质量保证期，一般应不少于一年。质量保证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应

山安装单位承#9 ffl关责任

    安装单位还应书面承诺安装质量保证期满后 的维护 (维修)服 务。

8 标志要求

8门 在安装了产 品的车辆上可 以明示安装标 志

8.2 安装标占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 安装单位名称、印章(防伪印记);

    b) 安装日期和序号;

    C)安装1_、检验员姓名或工号

8. 3 安装标志还可以包含以下 内容 :

    。) 安装质t保证期;

    I) 产.In的商标、名称、型号、牛产日期;

    c)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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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与验收

9门 自检与互检

    安装人员在完成安装工作后应进行白检、互检 检验内容主要包括

    a) 预定安装方案是否实现，需要安装的部件是否全数完成安装;

    b) 各部件和连线是否已固定和加固;

    c) 车辆各活动部位(如制动踏板、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方向盘转轴、变速杆、门轴等处)是否有

        产品部件卡滞，是否有接线缠绕，有否遗留物品;

    d) 产品安装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第4章、第5章、第6章的要求;

    c) 产品安装后的各项功能是否和说明书 一致;

    f) 车辆状态是否和未安装产品前的状况一致;

    9) 安装单填写是否完整、正确，是否达到存档要求;

    h) 移交给用户的文件资料是否齐全，并且符合本标准第7章的要求;

    ) 安装标志是否符合本标准第8章的要求。

9.2 用户验收

    安装检验合格后须经用户验收，验收内容按照9. 1的规定并进行产品性能和车辆性能的演示、

试验口

    用户验收合格后，安装人员填写产品安装单并由用户签字确认

9.3 记录

    对检验、验收、试验的结果应如实记录，并详细填写在安装单的相应栏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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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 附录)

车辆防盗报替器材安装企业应遵守的规范

A门 对车辆防盗报警器材产品安装工作进行管理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第12号令《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管理办法》以及该类产品的相关标准

A.2 该类产品应符合GB 15740-1995,GA 2-1999的要求。采用探测器的还应符合GB t0)408.2 --

2000,GB 10408.3-2000,(,B 10408.4-2000,GB 15209-1994的要求 鼓励企业制定严十国家、行业

相关标准的企业标准

      采用无线报警的该类产品还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

A.3 车辆防盗报警器材应通过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授权的检验机构的型式检验或合格认证.并在质

量监督抽检中质量合格。

A.4 销售和安装该类产品的企业应有质量保证承诺与售后服务承诺，有售后服务实体和可靠的联络

方法

A.5 配套的产品应符合说明书要求，若增加其他配套装置、附加装置或外接系统时.应保证它们的兼

容性

A.6 产品制造厂商应提供详细的产品安装说明或指南，一般情况下，还应提供适合安装产品的乍辆名

称及车型的名录。

    根据产品是专用的或通用的，名录可以列出产品适川的通用车辆类型，如‘本产品适用于所有汽油

发动机且12 V负极接铁电路系统的小客车”、“本产品适用于所有采用电喷发动机且12 V负极接铁电

路系统的小客车”、“本产品适用于所有无级变速的小客车”等;或列出适用的具体车辆清单.如“本产品

适用于红旗 7180AE、捷达‘都市先锋’、桑塔那2000‘俊杰’、夏利2000、帕萨特B5、欧宝‘欧米伽’

2.0工”等

A.7 对安装单位和安装人员的资质要求

A. 7. 1 安装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a)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b) 有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体系;

    c) 有适合安装和服务的技术业绩和固定场所、设备;

    d) 有安装和服务的技术人员，包括安装人员、管理与检验人员(其中至少一名管理兼检验人员、一

        名安装人员)。所有人员均应培训合格并民不断接受新的培训 培训由有关管理部门组织或由

        安装单位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自行组织，并报有关管理部门备案。

A.7.2 申报和备案

    安装单位应向当地安全技术防范管理部门申报安装与服务的产品品牌、型号、性能及表明企业资质

的相关资料.并将本单位负责人和安装人员的档案在管理部门备案。

A.7.3 安装单位的责任

    a)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安装和服务;

    b) 安装后的产品应实现预定防范功能，且性能稳定可靠;

    c) 安装后的产 品不得影响车辆安全性能 与止常驾驶 :

    d) 应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的质量承诺和售后服务承诺 并承担承诺的责仟;

    e) 对安装和服务〕作定期作出统计，并在管理部门要求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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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接受质量技术监督，参加业务培训

A. 7.4 管理

    a) 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b) 建立稳定的安装与服务队伍，安装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思想和技术素质，具有强烈的公共安全

          意识 ;

    c) 安装与服务人员的档案与工作记录应详实;

    d) 对安装的车辆和产品有详尽的技术资料，掌握安装技术;

    的 对不熟悉、未掌握安装技术的车辆和产品应组织试装、试用，并据此建立相关的安装资料;

    0 对完成安装的车辆和产品建立安装记录与档案，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上报;

    9) 对安装资料和档案加强管理，有专人负责，不得丢失、扩散.

A.7.5 安装后的服务

    a) 对完成安装后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包括:使用指导;维护;维修;产品零部件的更换;产品改进或

          升级 ;

    b) 在安装质量保证期内发生因安装造成的质量问题由安装单位免费予以解决;超出质量保证期

        后发生因安装造成的质量问题由安装单位按照A.7.3中做出的承诺子以解决;

    。) 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时首先由安装单位予以解决、该产品的质量问题由安装单位与产品的供应

        厂商(或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解决;

    d) 安装单位应对用户调查、回访，根据用户意见提供跟踪服务，并向制造厂或供应商反馈信息。

A.了.6 保密承诺

    安装单位须有保密规定，对所有与安全和防范性能有关的技术细节严格管理和控制，对安装人员的

来源严格把关，准确掌握安装人员的个人资料。安装人员须书面承诺履行保密责任。

    为用户保密的需要 可与用户约定“维修密码”(只有与该密码相符合时，安装单位才能对该用户的

已安装产品进行维修、更换、升级等)的服务



GA 366- 200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产 品安装单 (式样)

B.1 产品的安装单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安装产品的车辆牌号、名称、型号;

    b)产品的商标、名称、型号(包括增加、扩展的器材)、生产日期;

    动 检测(认证)产品的单位、检测有效期或日期、检测号;

    d)安装日期;

    c) 安装工、检验员签名;

    幻 安装单位名称、印章;

    9) 安装单序号;

    h) 安装质量保证期 。

B-2 推荐的产品安装单(式样)见表B. to

                                    表a. l 产品安装单

  产品安装单位:xxxxxxxxxx 安装单编号:xxxx\火\

产
目

口 口

资
料

商标/名称型号
{

  安装 人 检验人一
生产或供货单位 生产 日期

检测单位和检测号 检测 日期

  附加及

配套器材

1.

石

  安 装人
{

检验人

户 安装人 检验人

3 安装 人 检验人

车辆单位或车主姓名

单位或车主地址

车主或联系人姓名 车主证件及号码

联系方法和号码 电话 手机 寻呼 其他
{

车辆品牌型号 已行驶公里数

一

[一妥#} 7i 1一一

车辆颜色 一一

一“险资“一}负极接铁口 正极接铁口 其他

原有防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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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1(完)

车
辆
相
关
件
状
况

起动机 车门开关

发动机 车盖开关

燃油泵 车灯

安
装
方
案
简
要

主 电源 辅助 电源

周边探测

报警
声响 无线装置

灯光 其他

止动 1 止动 2

附加

部 分

应急报警

附加探测

机械防护

联网

备

注

安烈凌质量保证期至20o x年 月 质量投诉部门

服务单位
地址 一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一寻!*一

质量保

证 条件

1.安装单位按照要求正确安装产品

z.用户按照说明书内容正确使用、维护产品

3.用户若要改变产品状态或增、减器材，应到指定的服务单位

用 户签 名: 安装时间 年 月


